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476,509.86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476,509.86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1
	校园文化提升
	1.00
	1,476,509.86
	项
	建筑业


一、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校园文化提升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本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学校南大门、臻晖楼一楼文化主题展厅及雨棚、体育馆前主题广场修缮工程，（主要包含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装饰雨篷面层、绿化种植等校园文化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2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西安经开第四小学校园文化提升项目
2、主要包括：臻晖楼大厅及雨棚改造、体育馆及体育馆前广场改造、学校大门及门房改造等。
二、编制依据
1、陕西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计算标准(2025)；
2、施工图、常规方案等。
三、计价依据
1、执行陕建发[2025]10号文；
2、税金按照《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陕建发[2019]45号）计入；
3、编制软件为广联达云计价平台7.0-陕西-64位，版本号: 7.5000.23.2；


	3
	
	一、其他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所提供工程项目特征仅表达了主要工程做法，组价时应依据方案、相关图集，结合磋商文件，合同条款，技术规范、答疑纪要等进行组价。
2、供应商需根据现场现有情况和相关要求计价，清单未列明且可能发生或工程量的变化所产生的费用，需在报价中进行综合考虑，包含解决施工用水水源费用、解决施工用电电源费用及完成本工程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二、商务条款
1、工期：60日历天
2、质量要求：符合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规定，验收合格。
3、保修期：1年
4、付款方式：
①工程竣工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7.00%
②待工程保修期结束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


二、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采购包1：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要求。
三、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满足采购人要求。
四、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说明：工程量清单应当结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明确相关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标准等。）
3.2商务要求（说明：由采购人依据项目具体需求制定）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具体要求详见资格审查条款


说明：
1.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在磋商文件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
 2.除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或规章要求供应商在响应或磋商阶段提供检测报告的，不得要求供应商在响应、磋商阶段提供检测报告，如确实需要检测报告，可要求供应商承诺在签订合同阶段或项目实施阶段提供。
 3.若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人员的职业资格的，不得要求提供除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以外的职业资格，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
3.3其他要求
3.3.1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的处理 3.3.1.1评审过程中，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只有2家时，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4项情形的，或者本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中的，可以继续进行；只有1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3.1.2评审过程中，除符合第3.3.1.1条条款规定情形外，若出现合格供应商少于3家时，采购人应依法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3.2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9）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函〔2022〕10 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4）陕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5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16）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3.3参与本项目采购的供应商应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在线实施响应、磋商、报价等操作，磋商响应时无需供应商现场提供纸质响应文件，但在中标（成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在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时需提供纸质响应文件叁套，纸质响应文件应通过专用制作软件直接打印，确保与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的电子响应文件保持一致，不允许修改和补充。3.3.4异常低价处理：（一）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小组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程序：1.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响应报价平均值×50%；2.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的，即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响应报价×50%；3.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4.磋商小组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二）磋商小组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后，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 磋商小组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